
附件3：

2012年塔城地区地直机关公开遴选

公务员、工作人员笔试加分条件审核表

	遴选机关及职位
	
	职位代码
	

	姓   名
	
	性 别
	
	出生年月
	

	现工作单位及职务
	

	加分项目
	    对在乡镇、社区在编在岗连续工作满3年及以上的乡镇公务员（工作人员），笔试成绩加5分；近三年考核中有一年考核确定为优秀等次的报考人员，笔试成绩加5分；公务员考核记三等功或获得地区以上党委、政府表彰的人员，笔试成绩加10分；取得全日制硕士学位的报考人员不参加笔试，直接进入面试。
	是否具备加分条件

（ 是 / 否 ）
	

	所  在

单  位

审  核

意  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 盖 章 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

	任  免

机  关

审  核

意  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 盖 章 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

	备  注
	


     注：此表由报考人员填写，经本人所在单位、任免机关对是否具备加分条件进行审核，并将此表以及《报名推荐表》提交县（市）公务员主管部门进行资格初审。资格复审时将原件报地区公务员主管部门审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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